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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運動代表隊參賽經費補助辦法 

                                    經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0年 3 月 31日 99學年度第 1次體育中心會議通過 

經 106年 9月 29日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體育中心會議通過 

經 107年 3月 9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體育中心會議通過 

經 115年 4月 15日跨域創生學院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為推展本校體育運動風氣，鼓勵學生運動代表隊參加全國性體育競賽，

為校爭取榮譽，特訂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運動代表隊參賽經費補助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對象：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成立之運動代表隊。  

第三條 參賽成員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 身體健康條件良好不致影響比賽者。 

二、 具有榮譽感及團隊精神者。 

三、 可配合體育中心業務推展者。 

四、 服從教練或指導老師進行訓練或比賽者。 

第四條 參賽規定： 

一、 以本校名義對外參加比賽者，需先經體育中心審核無誤，且經校長核准，

始可報名參加。參加各項比賽准予請公假，但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 

二、 對外參賽需本校老師或外聘教練帶隊隨行指導。 

三、 參加校外比賽時，應遵守學生本分，服從老師及教練之指導，並發揮運動

精神，爭取最高榮譽，為校爭光。 

四、 比賽期間不得違反運動道德、損壞校譽及越規之行為，如經查屬實，將報

請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並取消日後代表本校對外

參加體育相關性比賽資格。 

五、 由本校補助參加全國性體育競賽所榮獲之獎盃應置於本校。 

第五條 經費補助原則： 

一、 賽事以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大專聯賽、全國大專各單項體育競賽及各縣

市委員會主辦之各項運動賽會為限。 

二、 經本中心核准代表本校對外參賽全國性體育競賽者，在預算許可下，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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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款項及標準補助為原則，但僅以一次為限，如因其它事由，得再另

案簽呈申請補助。 

三、 補助人數以大會競賽規程之限定員額或登錄員額為基準。 

四、 補助依據，請遵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體育中心運動代表隊管理要點」。 

第六條 經費補助款項及標準： 

一、 消耗性用品費： 

(一) 運動代表隊訓練及參賽之服裝。 

(二) 訓練相關器材及球具。 

(三) 運動傷害防護用品。 

二、 教練補助費：運動代表隊教練由體育中心主任遴聘校內相關專長教師擔

任，如無相關專長之教師，得以外聘擔任，並核發聘書，任期為一年。 

(一) 教練費每學期鐘點費以十六小時，每小時 500元為限。 

(二) 教練差旅費用依公務人員出差要點(「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

理，每次最高額度不得超過一萬元為限。 

三、 學生補助費： 

(一) 報名費補助，依大會競賽辦法所訂定之金額，予以全額補助為原則。 

(二) 交通費補助，以台鐵自強號及當地公民營客運汽車為支給標準為原

則，需註明起訖地點。 

(三) 住宿費每人每日補助上限為 600元整，檢據核銷。 

(四) 膳食費每人每日補助上限為 200元整，檢據核銷。 

(五) 意外保險費每人每日 50元。 

第七條 經費補助金額，視年度總經費預算增加或縮減。 

第八條 經費來源：由體育中心運動代表隊參賽經費補助項下支付。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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